附件2：
关于《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调整〈税收缴款书（出口货物劳务专用)〉和〈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〉有关事项的公告(征求意见稿)》的解读

为了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“强基工程”，提高税收票证管理工作质效，进一步便利纳税人使用税收票证，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制定了《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调整〈税收缴款书（出口货物劳务专用)〉和〈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〉有关事项的公告(征求意见稿)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公告》的制定背景

根据《税收票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公布，第48号修改）及相关文件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对《税收缴款书（出口货物劳务专用)》和《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》（以下统称出口专用税收票证）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整。需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定公告，确定非印刷出口专用税收票证启用时间，调整有关管理事项。

二、《公告》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结合我省《税收缴款书（出口货物劳务专用）》和《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》管理工作实际，决定自2026年8月10日起，正式启用非印刷出口专用税收票证，停用印刷制式的出口专用税收票证。
（二）为方便纳税人获取非印刷出口专用税收票证，税务机关提供电子税务局下载、打印，及办税服务厅打印两种模式，供纳税人自主选择。

三、《公告》的施行时间

本公告自2026年8月10日起施行。
